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牧〔2022〕2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畜禽及

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和动物源

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各省级兽药检验

机构:

为切实做好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和动物源细菌耐药

性监测工作,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我部组织制定了《2022 年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

划》《2022 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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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分工

(一)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组织制定实施畜禽及畜禽

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以下简称“中监所”)负责组织确

定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检测项目,对各地监控工作给予技术

指导,汇总分析检测结果;负责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技术指

导、数据库建设与维护、药敏试验板的设计与质量控制,以及监测

结果的汇总分析。

(三)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实施本辖区兽药

残留监控计划,及时报送计划实施情况;有条件的省份应组织制定

实施本辖区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加强对畜禽养殖环节合

理用药的指导和监督,协助监测单位和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做好抽

样监测有关工作。

(四)相关检验检测单位负责指定区域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

残留检测、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协助开展有关抽样活动,

及时报送检测结果。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经费保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兽

药管理条例》,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协调将兽药残留监控、遏

制动物源细菌耐药工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落实监管责任,确保取

得工作实效。

(二)强化用药监督。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认真履

职尽责,通过实施兽药残留监控和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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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本辖区畜禽养殖用药情况,采取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

措施,依法查处超范围、超剂量用药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高养

殖环节规范用药能力和水平。

(三)强化信息报送。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分别于每季

度末 5 个工作日内(第四季度于 11 月 30 日前)将兽药残留监控计

划抽检、查处等实施情况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并抄送中监所。 承担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检测任务的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将全

年监测结果、分析研判等情况报中监所。

三、联系人及方式

(一)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药政药械处冯华兵,负责两个计

划实施协调安排,010-59192829。
(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业务管理处范强,负责兽药残留监

控工作,010-62103519。
(三)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安全评价室王鹤佳,负责动物源细

菌耐药性监测工作,010-62103656。

附件:1. 2022 年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2. 2022 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19 日

—3—



附件 1

2022 年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一、抽样和检测的总体要求

(一)抽样应严格执行《官方取样程序》和《抽样和检测技术操

作要点》(由中监所另发),并按要求填写信息。

(二)畜禽产品样品原则上应从动物养殖和屠宰环节抽取。

牛奶样品从奶牛养殖场(户)、生鲜乳收购站抽取。 开展鸡肉、鸡

肝以及鸡蛋中兽药残留检测的,从养殖场抽取的样品数量应超过

抽样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按照四个季度均匀抽样,除后续跟踪抽样外,不应对同

一采样点重复抽样。

(四)检测工作应按照规定的检测项目(见附录 2)和检测方法

及残留限量(见附录 3)执行,确证方法按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方

法或参照国际公认的方法执行。 各检测机构不得擅自变更检测方

法和检测限。 确需调整本计划确定的检测限、检测方法的,应事先

向中监所提交申请材料,经核准后再进行检测。

(五)以筛选方法或定量方法检测出的阳性样品,如已有确证

方法,应进行确证检测,以确证结果作为上报数据。

(六)检测机构要严格执行阳性(超标)样品报告制度,应在发

现阳性样品 5 个工作日内,将检测报告送抽样单位及其所在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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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启动跟

踪抽样程序,每发现 1 份阳性样品,对被抽样单位连续跟踪抽样 2

次、每次 5 份样品。 跟踪抽样检测数量列入监控计划,与其他检测

数据按照附录 4 格式要求,一并报送。

二、检验结果应用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做好跟踪督办,样品来源所在地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接到残留超标检测报告后,按我部有关要求启动

追溯程序,对养殖场(户)用药情况进行核查,重点检查兽医处方、

用药记录和库存兽药产品。 发现养殖用药不规范、未执行休药期

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改正;发现假劣兽药、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

化合物,立即清缴销毁,依法严肃查处;对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97 号规定情形的,要依法对相关兽药经营企业、生产企业予以从

重处罚。 同时,要监督养殖场或屠宰场对涉及禁止使用的药品及

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实施无害化处理。 相关处理处罚结

果要及时报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并做好调查处理记录,记录存

档 2 年以上。

附录:1. 2022 年各省份兽药残留监控任务

2. 检测项目

3. 检测方法及残留限量

4. 抽样情况、检测结果和跟踪检测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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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2022年各省份兽药残留监控任务

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控数量（样品份数）

1 北京市 100

2 天津市 100

3 河北省 200

4 山西省 100

5 内蒙古自治区 100

6 辽宁省 150

7 吉林省 100

8 黑龙江省 100

9 上海市 100

10 江苏省 100

11 浙江省 100

12 安徽省 100

13 福建省 150

14 江西省 150

15 山东省 200

16 河南省 200

17 湖北省 100

18 湖南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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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控数量（样品份数）

19 广东省 200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21 海南省 100

22 重庆市 150

23 四川省 200

24 贵州省 150

25 云南省 50

26 陕西省 100

27 甘肃省 100

28 青海省 100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0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

3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00

合 计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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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检测项目
动物/组织 化合物

鸡/蛋

氟喹诺酮类*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四环素类

金刚烷胺*

酰胺醇类

鸡/肝
磺胺类

硝基咪唑类

鸡/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氯霉素*

硝基咪唑类*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尼卡巴嗪残留标示物*

金刚烷胺

大环内酯类和林可胺类

地克珠利

氟苯尼考及其代谢物

牛/奶

β-内酰胺类

阿维菌素类

氟喹诺酮类

磺胺类

四环素类

牛/肉
头孢噻呋

阿维菌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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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克仑特罗

阿苯达唑及其主要代谢物

同化激素

羊/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克仑特罗

猪/肝 卡巴氧和喹乙醇残留标示物

猪/尿 赛庚啶和可乐定

猪/肉

硝基咪唑类*

头孢噻呋*

氟苯尼考及其代谢物

金刚烷胺

大环内酯类和林可胺类

地塞米松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注：1.*为建议重点监测药物品种。2.鸡肉抽检要增加乌鸡肉的

抽样比例。3.各组织或产品磺胺类药物的检测至少需包括：磺胺二甲

基嘧啶、磺胺嘧啶、磺胺喹噁啉、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对二甲氧

嘧啶、磺胺甲噁唑、磺胺氯哒嗪、磺胺噻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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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3

检
测
方
法
及
残
留
限
量

化
合
物

动
物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氟
喹
诺
酮
类

鸡
/蛋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14
种
喹
诺
酮
药
物
残
留
检
测
方
法

（
G
B
/T

21
31
2–
20
07
)

环
丙
沙
星

1.
2

10
*

恩
诺
沙
星

0.
5

洛
美
沙
星

0.
5

2*
氧
氟
沙
星

0.
5

诺
氟
沙
星

1.
0

培
氟
沙
星

1.
0

沙
拉
沙
星

1.
0

5*

金
刚
烷
胺

鸡
/ 蛋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金
刚
烷
胺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31
66
0.
5–
20
19
)

金
刚
烷
胺

1.
0

不
得
检
出

N
D
*

四
环
素
类

鸡
/ 蛋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四
环
素
类
药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6–
20
21
）

四
环
素

20
40
0

土
霉
素

20
金
霉
素

20
多
西
环
素

20
10
*

硝
基
呋
喃
类

代
谢
物

鸡
/蛋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硝
基
呋
喃
类
药
物
代
谢
物
残
留
量

检
测
方
法
（
G
B
/T

21
31
1–
20
07
）

氨
基
唑
烷
酮

0.
5

不
得
检
出

N
D

甲
基
吗
啉
氨
基
唑
烷
酮

0.
5

氨
基
乙
内
酰
脲

0.
5

氨
基
脲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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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酰
胺
醇
类

鸡
蛋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酰
胺
醇
类
药
物
及
其
代
谢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氯
霉
素

0.
1

不
得
检
出

N
D

甲
砜
霉
素

0.
5

10
*

（
氟
苯
尼
考
+氟

苯
尼
考
胺
）

0.
5

磺
胺
类

鸡
/肝

动
物
源
食
品
中
磺
胺
类
药
物
残
留
检
测
方
法

（
农
牧
发
〔
20
01

〕
38

号
）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13
种

磺
胺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29
69
4–
20
13
）

动
物
源
食
品
中
磺
胺
类
药
物
残
留
检
测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10
25

号
–2
3–
20
08

）

磺
胺
二
甲
基
嘧
啶

0.
5-
20

10
0

磺
胺
间
二
甲
氧
嘧
啶

0.
5

磺
胺
嘧
啶

0.
5-
20

磺
胺
喹

噁
啉

0.
5-
20

磺
胺
间
甲
氧
嘧
啶

0.
5-
20

磺
胺
甲
氧
嗪

0.
5-
20

磺
胺
甲

噁
唑

0.
5-
20

磺
胺
醋
酰

0.
5-
12

磺
胺
吡
啶

0.
5-
12

磺
胺
甲
基
嘧
啶

0.
5-
12

磺
胺

噁
唑

0.
5-
12

磺
胺
异

噁
唑

0.
5-
12

磺
胺
氯
哒
嗪

0.
5-
12

苯
甲
酰
磺
胺

0.
5

磺
胺
苯
吡
唑

0.
5

磺
胺
甲
噻
二
唑

0.
5

磺
胺
邻
二
甲
氧
嘧
啶

0.
5

磺
胺
噻
唑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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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硝
基
咪
唑
类

鸡
/肝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硝
基
咪
唑
类
药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甲
硝
唑

0.
5

不
得
检
出

N
D

羟
基
甲
硝
唑

0.
5

地
美
硝
唑

0.
5

羟
基
地
美
硝
唑

0.
5

地
克
珠
利

鸡
/肉

鸡
可
食
性
组
织
中
地
克
珠
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29
70
1–
20
13
）

地
克
珠
利

50
50
0

氟
苯
尼
考
及

其
代
谢
物

鸡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氟
苯
尼
考
及
氟
苯
尼
考
胺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5–
20
21

）
（
氟
苯
尼
考
+ 氟

苯
尼
考
胺
）
3.
0

10
0

氟
喹
诺
酮
类
、

磺
胺
类
、
四

环

素
类

鸡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四
环
素
类
、
磺
胺
类
和
喹
诺
酮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17
–2
02
1）

达
氟
沙
星

2.
0

20
0

恩
诺
沙
星

2.
0

10
0

环
丙
沙
星

2.
0

洛
美
沙
星

2.
0

2*
氧
氟
沙
星

2.
0

诺
氟
沙
星

2.
0

培
氟
沙
星

2.
0

氟
甲
喹

2.
0

50
0

磺
胺
二
甲
基
嘧
啶

2.
0

10
0

磺
胺
间
二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嘧
啶

2.
0

磺
胺
喹

噁
啉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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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磺
胺
间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氧
嗪

2.
0

磺
胺
甲

噁
唑

2.
0

磺
胺
醋
酰

2.
0

磺
胺
吡
啶

2.
0

磺
胺
甲
基
嘧
啶

2.
0

磺
胺

噁
唑

2.
0

磺
胺
异

噁
唑

2.
0

苯
甲
酰
磺
胺

2.
0

磺
胺
氯
哒
嗪

2.
0

磺
胺
苯
吡
唑

2.
0

磺
胺
甲
噻
二
唑

2.
0

磺
胺
邻
二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噻
唑

2.
0

四
环
素

2.
0

20
0

土
霉
素

2.
0

金
霉
素

2.
0

金
刚
烷
胺

鸡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金
刚
烷
胺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31
66
0.
5–
20
19
)

金
刚
烷
胺

1.
0

不
得
检
出

N
D
*

氯
霉
素

鸡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氯
霉
素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2–
20
21

）

可
食
动
物
肌
肉
、
肝
脏
和
水
产
品
中
氯
霉
素
、
甲
砜

氯
霉
素

0.
1

不
得
检
出

N
D

— 13 —



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霉
素
和
氟
苯
尼
考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T

20
75
6–
20
06
)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氯
霉
素
类
药
物
残
留
量
测
定

(G
B
/T

22
33
8–
20
08
)

尼
卡
巴
嗪
残

留
标
示
物

鸡
/肉

鸡
可
食
性
组
织
中
尼
卡
巴
嗪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29
69
1–
20
13
)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尼
卡
巴
嗪
残
留
标
志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29
69
0–
20
13
)

二
硝
基
苯
脲

0.
5-
20

20
0

大
环
内
酯
类

和
林
可
胺
类

鸡
/ 肉

畜
禽
肉
中
林
可
霉
素
、
竹
桃
霉
素
、
红
霉
素
、
替
米

考
星
、
泰
乐
菌
素
、
克
林
霉
素
、
螺
旋
霉
素
、
吉
它

霉
素
、
交
沙
霉
素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T

20
76
2–
20
06
)

红
霉
素

1.
0

10
0

螺
旋
霉
素

1.
0

20
0

吉
它
霉
素

1.
0

20
0

泰
乐
菌
素

1.
0

10
0

替
米
考
星

1.
0

15
0

林
可
霉
素

1.
0

20
0

硝
基
呋
喃
类

代
谢
物

鸡
/ 肉

动
物
源
食
品
中
硝
基
呋
喃
类
代
谢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78
1
号
–4
–2
00
6 ）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硝
基
呋
喃
类
药
物
代
谢
物
残
留
量

检
测
方
法
（
G
B
/T

21
31
1–
20
07
）

氨
基
唑
烷
酮

0.
25
-0
.5

不
得
检
出

N
D

甲
基
吗
啉
氨
基
唑
烷
酮

0.
25
-0
.5

氨
基
乙
内
酰
脲

0.
25
-0
.5

氨
基
脲

0.
25
-0
.5

硝
基
咪
唑
类

鸡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硝
基
咪
唑
类
药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甲
硝
唑

0.
5

不
得
检
出

N
D

羟
基
甲
硝
唑

0.
5

地
美
硝
唑

0.
5

羟
基
地
美
硝
唑

0.
5

— 14 —



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β-
内
酰
胺
类

牛
/奶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β-
内
酰
胺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检
测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串

联
质
谱
法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青
霉
素

1.
0

4
阿
莫
西
林

1.
0

4
氨
苄
西
林

1.
0

4
苯
唑
西
林

1.
0

30
氯
唑
西
林

1.
0

30
头
孢
喹
肟

1.
0

20
头
孢
氨
苄

1.
0

10
0

阿
维
菌
素
类

牛
/奶

牛
奶
中
阿
维
菌
素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29
69
6–
20
13
）

阿
维
菌
素

1.
0

10
*

多
拉
菌
素

1.
0

15
伊
维
菌
素

1.
0

10

氟
喹
诺
酮
类

牛
/奶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14
种
喹
诺
酮
药
物
残
留
检
测
方
法

（
G
B
/T

21
31
2–
20
07
)

牛
奶
中
喹
诺
酮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29
69
2–
20
13
）

恩
诺
沙
星

0.
5-
25

10
0

环
丙
沙
星

1.
2-
25

达
氟
沙
星

1.
0-
7.
5

30
氟
甲
喹

0.
5-
12
.5

50
洛
美
沙
星

0.
5-
25

10
*

氧
氟
沙
星

0.
5-
25

诺
氟
沙
星

1.
0-
25

培
氟
沙
星

1.
0

磺
胺
类

牛
/ 奶

牛
奶
中
磺
胺
类
药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78
1
号
–1
2–
20
06

）

磺
胺
二
甲
嘧
啶

0.
2

25
磺
胺
嘧
啶

2.
0

10
0

磺
胺
吡
啶

2.
0

磺
胺
甲
基
嘧
啶

2.
0

— 15 —



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磺
胺
二
甲
异
嘧
啶

1.
0

磺
胺
甲
氧
嘧
啶

3.
0

磺
胺
甲
基
异

噁
唑

4.
0

磺
胺
异

噁
唑

5.
0

磺
胺
二
甲
氧
基
嘧
啶

2.
0

四
环
素
类

牛
/奶

牛
奶
中
四
环
素
类
药
物
残
留
检
测

超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串

联
质
谱
法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四
环
素

5.
0

10
0

土
霉
素

5.
0

金
霉
素

5.
0

多
西
环
素

5.
0

10
*

阿
苯
达
唑
及

其
主
要
代
谢

物

牛
/肉

动
物
可
食
性
组
织
中
阿
苯
达
唑
及
其
主
要
代
谢
物

残
留
检
测
方
法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95
8
号
–9
–2
00
7）

阿
苯
达
唑

5.
0

10
0

阿
苯
达
唑
砜

5.
0

阿
苯
达
唑
亚
砜

5.
0

阿
维
菌
素
类

牛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阿
维
菌
素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16
–2
02
1 ）

动
物
源
食
品
中
阿
维
菌
素
类
药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T

21
32
0–
20
07
)

多
拉
菌
素

0.
2-
1.
5

10

伊
维
菌
素

0.
2-
1.
5

30

乙
酰
氨
基
阿
维
菌
素

0.
2-
1.
5

10
0

克
仑
特
罗

牛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β-
受
体
激
动
剂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克
仑
特
罗

0.
5（

定
量
限
）

不
得
检
出

N
D

同
化
激
素

牛
/肉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11
种
激
素
残
留
检
测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10
31

号
–1
–2
00
8）

司
坦
唑
醇

0.
4

不
得
检
出

N
D

甲
基
睾
酮

0.
4

群
勃
龙

0.
4

丙
酸
睾
酮

0.
4

— 16 —



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苯
丙
酸
诺
龙

0.
4

头
孢
噻
呋

牛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头
孢
噻
呋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1–
20
21

）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头
孢
匹
林
、
头
孢
噻
呋
残
留
量
检

测
方
法
(G
B
/T

21
31
4–
20
07
)

头
孢
噻
呋

50
10
00

四
环
素
类
、
磺

胺
类
、
氟
喹

诺

酮
类

羊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四
环
素
类
、
磺
胺
类
和
喹
诺
酮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17
–2
02
1 ）

四
环
素

2.
0

20
0

土
霉
素

2.
0

金
霉
素

2.
0

多
西
环
素

2.
0

10
0

乙
酰
磺
胺

2.
0

10
0

磺
胺
吡
啶

2.
0

磺
胺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噁
唑

2.
0

磺
胺
噻
唑

2.
0

磺
胺
甲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基
异

噁
唑

2.
0

磺
胺
甲
二
唑

2.
0

苯
甲
酰
磺
胺

2.
0

磺
胺
二
甲
基
异
嘧
啶

2.
0

磺
胺
二
甲
嘧
啶

2.
0

磺
胺
间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氧
哒
嗪

2.
0

— 17 —



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磺
胺
对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氯
哒
嗪

2.
0

磺
胺
邻
二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间
二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苯
吡
唑

2.
0

酞
磺
胺
噻
唑

2.
0

达
氟
沙
星

2.
0

10
0

二
氟
沙
星

2.
0

40
0

恩
诺
沙
星

2.
0

10
0

环
丙
沙
星

2.
0

氟
甲
喹

2.
0

50
0

噁
喹
酸

2.
0

10
0

洛
美
沙
星

2.
0

2*
氧
氟
沙
星

2.
0

诺
氟
沙
星

2.
0

培
氟
沙
星

2.
0

克
仑
特
罗

羊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β-
受
体
激
动
剂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为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

克
仑
特
罗

0.
5（

定
量
限
）

不
得
检
出

N
D

赛
庚
啶
和
可

乐
定

猪
/ 尿

猪
组
织
和
尿
液
中
赛
庚
啶
及
可
乐
定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31
66
0.
7–
20
19
)

赛
庚
啶

0.
5

不
得
检
出

N
D

可
乐
定

0.
5

不
得
检
出

— 18 —



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N
D

卡
巴
氧
和
喹

乙
醇
残
留
标

示
物

猪
/肝

动
物
源
食
品
中

3–
甲
基
喹

噁
啉
–2
– 羧

酸
和
喹

噁
啉

–2
–羧

酸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78
1
号
–3
–2
00
6）

牛
、
猪
肝
脏
和
肌
肉
中
卡
巴
氧
、
喹
乙
醇
及
代
谢
物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T

20
74
6–
20
06
）

喹
噁

啉
-2
-羧

酸
0.
5

不
得
检
出

N
D

3-
甲
基
喹

噁
啉
-2
-羧

酸
0.
5

50

硝
基
咪
唑
类

猪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甲
硝
唑
、
地
美
硝
唑
及
其
代
谢
物
残

留
检
测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10
25

号
–2
–2
00
8 ）

甲
硝
唑

0.
2

不
得
检
出

N
D

羟
基
甲
硝
唑

0.
2

地
美
硝
唑

0.
2

羟
基
地
美
硝
唑

0.
2

地
塞
米
松

猪
/ 肉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11
种
激
素
残
留
检
测

（
农
业
部
公
告
第

10
31

号
–2
–2
00
8 ）

动
物
源
食
品
中
激
素
多
残
留
检
测
方
法

（
G
B
/T

21
98
1–
20
08
）

地
塞
米
松

0.
4

1.
0

氟
苯
尼
考
及

其
代
谢
物

猪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氟
苯
尼
考
及
氟
苯
尼
考
胺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5–
20
21

）
（
氟
苯
尼
考
+ 氟

苯
尼
考
胺
）
3.
0

30
0

金
刚
烷
胺

猪
/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金
刚
烷
胺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31
66
0.
5–
20
19
)

金
刚
烷
胺

1.
0

不
得
检
出

N
D
*

四
环
素
类
、
磺

胺
类
和
氟
喹

诺
酮
类

猪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四
环
素
类
、
磺
胺
类
和
喹
诺
酮
类
药

物
多
残
留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17
–2
02
1）

四
环
素

2.
0

20
0

土
霉
素

2.
0

金
霉
素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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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多
西
环
素

2.
0

10
0

乙
酰
磺
胺

2.
0

10
0

磺
胺
吡
啶

2.
0

磺
胺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噁
唑

2.
0

磺
胺
噻
唑

2.
0

磺
胺
甲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基
异

噁
唑

2.
0

磺
胺
甲
二
唑

2.
0

苯
甲
酰
磺
胺

2.
0

磺
胺
二
甲
基
异
嘧
啶

2.
0

磺
胺
二
甲
嘧
啶

2.
0

磺
胺
间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甲
氧
哒
嗪

2.
0

磺
胺
对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氯
哒
嗪

2.
0

磺
胺
邻
二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间
二
甲
氧
嘧
啶

2.
0

磺
胺
苯
吡
唑

2.
0

酞
磺
胺
噻
唑

2.
0

达
氟
沙
星

2.
0

10
0

二
氟
沙
星

2.
0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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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

动
物
/ 组

织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限
(或

定
量
限
)

(μ
g/
kg

或
μg
/L
)

残
留
限
量

(μ
g/
kg

或

μg
/L
)

恩
诺
沙
星

2.
0

10
0

环
丙
沙
星

2.
0

氟
甲
喹

2.
0

50
0

噁
喹
酸

2.
0

10
0

洛
美
沙
星

2.
0

2*
氧
氟
沙
星

2.
0

诺
氟
沙
星

2.
0

培
氟
沙
星

2.
0

大
环
内
酯
类

和
林
可
胺
类

猪
/肉

畜
禽
肉
中
林
可
霉
素
、
竹
桃
霉
素
、
红
霉
素
、
替
米

考
星
、
泰
乐
菌
素
、
克
林
霉
素
、
螺
旋
霉
素
、
吉
它

霉
素
、
交
沙
霉
素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G
B
/T

20
76
2–
20
06
)

红
霉
素

1.
0

20
0

螺
旋
霉
素

1.
0

20
0

吉
他
霉
素

1.
0

20
0

泰
乐
菌
素

1.
0

10
0

替
米
考
星

1.
0

10
0

林
可
霉
素

1
20
0

头
孢
噻
呋

猪
/肉

动
物
性
食
品
中
头
孢
噻
呋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
G
B
31
65
8.
1–
20
21

）

动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头
孢
匹
林
、
头
孢
噻
呋

残
留
量
检
测
方
法
(G
B
/T

21
31
4–
20
07
)

头
孢
噻
呋

50
10
00

备
注
：

*
为
临
时
限
量
规
定
，
适
用
于
本
年
度
兽
药
残
留
监
控
计
划
的
执
行
；
推
荐
检
测
方
法
由
全
国
兽
药
残
留
专
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另
文
发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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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抽
样
情
况
、
检
测
结
果
和
跟
踪
检
测
结
果
汇
总
表

表
一
、
兽
药
残
留
监
控
计
划
抽
样
情
况
汇
总
表
（
20
22

年
第
× 季

度
）

序
号

样
品

名
称

被
抽

样
单

位
名

称
样

品
产

地
（

检
疫

证
号

）
样

品
编

号
抽

样
单

位
抽

样
人

抽
样

时
间

送
样

人
备

注

注
：

同
一

检
测

项
目

应
集

中
排

序

表
二
、
兽
药
残
留
监
控
计
划
检
测
结
果
汇
总
表
（
20
22

年
第
× 季

度
）

序
号

（
1）

样
品

名
称

被
抽

样
单

位

样
品

编
号

检
测

样
品

编
号

被
检

药
物

残
留

限
量

M
R
L
(μ
g/
K
g)

检
测

方
法

定
量

限
(μ
g/
K
g)

检
测

结
果

(μ
g/
K
g)

检
验

结
论

（
2）

备
注

未
检

出
检

出
<M

R
L

超
标
>M

R
L

注
：

（
1）

同
一

检
测

项
目

应
集

中
排

序
；

（
2）

在
相

应
的

检
验

结
论

栏
目

中
填

写
阿

拉
伯

数
字
“1
” 。

表
三
、
兽
药
残
留
监
控
计
划
阳
性
样
品
追
踪
检
测
结
果
汇
总
表
（
20
22

年
第
×季

度
）

序
号

（
1）

样
品

名
称

被
抽

样
单

位
样

品
编

号
检

测
样

品

编
号

被
检

药
物

残
留

限
量

M
R
L
(μ
g/
K
g)

检
测

方
法

定
量

限
(μ
g/
K
g)

检
测

结
果

(μ
g/
K
g)

检
验

结
论

（
2）

备
注

未
检

出
检

出
<M

R
L

超
标
>M

R
L

注
：

（
1 ）

同
一

检
测

项
目

应
集

中
排

序
；

（
2 ）

在
相

应
的

检
验

结
论

栏
目

中
填

写
阿

拉
伯

数
字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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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一、监测项目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区域为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采取定点监测和随机监测的方式,继续对 2018
-2020 年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和定点监测

养殖场开展跟踪监测。

(一)监测大肠杆菌、沙门菌和副猪嗜血杆菌等 3 种革兰氏阴

性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庆大霉素、大观霉素、四环

素、氟苯尼考、磺胺异噁唑、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头孢噻呋、头孢

他啶、恩诺沙星、氧氟沙星、美罗培南、安普霉素、黏菌素、乙酰甲喹

等 16 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二)监测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魏氏梭菌和伪结核棒状

杆菌等 4 种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红霉素、

克林霉素、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头孢噻呋、头孢西丁、磺胺异噁唑、

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万古霉素、多西环素、氟苯尼考、苯唑西林、

庆大霉素、泰妙菌素、替米考星、利奈唑胺等 18 种抗菌药的耐

药性。

(三)监测弯曲杆菌对阿奇霉素、环丙沙星、红霉素、庆大霉

素、四环素、氟苯尼考、萘啶酸、泰利霉素、克林霉素等 9 种抗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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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药性。

(四)监测肠球菌和魏氏梭菌对四环素、吉他霉素、黄霉素、恩

拉霉素、喹烯酮、那西肽、阿维拉霉素、维吉尼亚霉素、杆菌肽等 9

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二、采样检测

(一)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要按照《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采

样和检测技术要点》 (由中监所另发)开展采样、细菌分离和鉴定、

耐药性检测和结果上报等工作。 对判定为特殊耐药表型菌株的监

测结果,需复核后再上报,并将特殊耐药表型菌株和复核结果报告

提交中监所。

(二)样品应从养殖场(包括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养羊场、

奶牛场)或屠宰场采集。 采样的同时,应做好养殖场用药情况和饲

料来源调查,认真填写《采样记录表》 (由中监所另发)。 对同一养

殖场用药情况不同的动物群,应分开填写采样表。 同时,负责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监测任务的单位,应从动物医院采集部

分样品。

(三)细菌的分离和鉴定按照《动物源细菌分离和鉴定方法》

(由中监所另发)或参照相关国际标准执行。 应使用经过质量评

价后的药敏试验板进行检测。

附录:2022 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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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0
22

年
动
物
源
细
菌
耐
药
性
监
测
任
务

承
担
单
位

采
样

地
区

单
位

菌
株

总
数

地
区

菌
株

总
数

分
离
细
菌
种
类
及
数
量

中
国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北
京

24
5

10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天
津

14
5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
沙

门
菌

15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15
株

，
弯

曲
杆

菌

15
株

中
国
动
物
卫
生
与
流
行
病
学

中
心

山
东

12
80

32
0

大
肠

杆
菌

1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
沙

门
菌

25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25
株

，
弯

曲
杆

菌
40

株
，
魏
氏
梭
菌

30
株

浙
江

27
0

大
肠

杆
菌

1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
沙

门
菌

15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15
株

，
弯

曲
杆

菌
40

株

江
苏

27
0

大
肠

杆
菌

1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
沙

门
菌

15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15
株

，
弯

曲
杆

菌
40

株

安
徽

27
0

大
肠

杆
菌

1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
沙

门
菌

15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15
株

，
弯

曲
杆

菌
40

株

新
疆

15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
沙

门
菌

15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15
株

，
弯

曲
杆

菌

20
株

河
北
省
兽
药
饲
料
工
作
总
站

河
北

15
0

15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辽
宁
省
检
验
检
测
认
证
中
心

辽
宁

19
5

10
5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
沙
门
菌
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5
株

黑
龙
江

45
大
肠
杆
菌

20
株
，
肠
球
菌

20
株
，
沙
门
菌
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5
株

吉
林

45
大
肠
杆
菌

20
株
，
肠
球
菌

20
株
，
沙
门
菌
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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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担
单
位

采
样

地
区

单
位

菌
株

总
数

地
区

菌
株

总
数

分
离
细
菌
种
类
及
数
量

上
海
市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上
海

35
0

35
0

大
肠
杆
菌

2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
沙
门
菌
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50
株

江
苏
省
兽
药
饲
料
质
量

检
验
所

江
苏

20
0

20
0

大
肠
杆
菌

20
0
株

浙
江
省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浙
江

10
00

10
00

大
肠
杆
菌

50
0
株
，
肠
球
菌

50
0
株

山
东
省
饲
料
兽
药
质
量
检
验

中
心

山
东

12
0

12
0

大
肠
杆
菌

12
0
株

河
南
省
兽
药
饲
料
监
察
所

河
南

35
0

35
0

大
肠
杆
菌

15
0
株
，
肠
球
菌

15
0
株
，
沙
门
菌
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50
株

湖
南
省
兽
药
饲
料
监
察
所

湖
南

30
0

30
0

大
肠
杆
菌

15
0
株
，
肠
球
菌

15
0
株

广
东
省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中
心

广
东

41
0

41
0

大
肠

杆
菌

15
0
株

，
肠

球
菌

15
0
株

，
沙

门
菌

40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30
株

，
弯

曲
杆

菌
40

株

重
庆
市
兽
药
饲
料
检
测
所

重
庆

23
0

23
0

大
肠
杆
菌

1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
沙
门
菌
和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共

30
株

四
川
省
兽
药
监
察
所

四
川

50
0

50
0

大
肠
杆
菌

20
0
株
，
肠
球
菌

20
0
株
，
沙
门
菌
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50

株
，
弯
曲
杆
菌

50
株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兽
药
饲
料

监
察
所

宁
夏

20
0

20
0

大
肠
杆
菌

10
0
株
，
肠
球
菌

10
0
株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河
北

32
0

14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
沙

门
菌

10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10
株

，
弯

曲
杆

菌

10
株
，
魏
氏
梭
菌

10
株

山
西

9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10
株
，
弯
曲
杆
菌

10
株
，
魏
氏
梭
菌

10
株

内
蒙
古

9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10
株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2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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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担
单
位

采
样

地
区

单
位

菌
株

总
数

地
区

菌
株

总
数

分
离
细
菌
种
类
及
数
量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广
东

32
0

30
魏
氏
梭
菌

30
株

广
西

10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20
株

福
建

10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20
株

海
南

9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10
株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湖
北

24
0

8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副
猪
嗜
血
杆
菌

5
株
，
沙
门
菌

5
株
，
弯
曲
杆
菌

5
株
，

魏
氏
梭
菌

5
株

湖
南

8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副
猪
嗜
血
杆
菌

5
株
，
沙
门
菌

5
株
，
弯
曲
杆
菌

5
株
，

魏
氏
梭
菌

5
株

江
西

8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副
猪
嗜
血
杆
菌

5
株
，
沙
门
菌

5
株
，
弯
曲
杆
菌

5
株
，

魏
氏
梭
菌

5
株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陕
西

18
0

6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魏
氏
梭
菌

5
株
，
伪
结
核
棒
状
杆
菌

5
株

青
海

6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魏
氏
梭
菌

5
株
，
伪
结
核
棒
状
杆
菌

5
株

甘
肃

6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魏
氏
梭
菌

5
株
，
伪
结
核
棒
状
杆
菌

5
株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江
苏

15
0

50
魏
氏
梭
菌

50
株

宁
夏

10
0

大
肠
杆
菌

50
株
，
肠
球
菌

50
株

四
川
大
学

四
川

17
0

30
沙
门
菌

10
株
，
弯
曲
杆
菌

20
株

云
南

7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5
株
，
弯
曲
杆
菌

5
株

贵
州

70
大
肠
杆
菌

30
株
，
肠
球
菌

30
株
，
沙
门
菌

5
株
，
弯
曲
杆
菌

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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